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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 2018 年第一批省级工业发展资金的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 

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

一批工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建【2018】18 号）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

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鸿曲轴”）申报的“汽车发动机曲

轴数字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”入选四川省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发展

资金项目，获得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拨付的补助资

金 1,420 万元人民币。2018 年 9 月 29 日，金鸿曲轴已收到补助资金 1,000

万元人民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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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 

1、补助的类型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与资产相关的政

府补助，是指企业取得的、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

助；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

助。金鸿曲轴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2、补助的确认及计量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等有关规定，金鸿曲轴拟

将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，并在项目相关资产的使用年限内分

期计入各期损益。 

3、补助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公司自 2018 年 9 月起对上述递延收益进行摊销，预计对本公司 2018 

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33.33 万元人民币。 

4、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

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的要求，合理使用该项政府补

助资金，实现资金的高效使用。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

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

2018 年 9 月 29 日，金鸿曲轴已收到该项补助资金 1,000 万元人民币。

后续，本公司将根据政府补助资金的拨付情况及时披露进展公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

一批工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建【2018】18 号）； 

2、《内江市财政局、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

一批工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内财建【2018】27 号）； 

3、收款凭证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月九日 




